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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撫卹法」草案送請貴院審議。 

三、至追究委外代操從業人員相關責任一節，金管會自盈正案爆發後，即就投信事業代操政府基金

之投資經理人、其配偶及未成年子女帳戶進行清查，並針對代操政府基金之 13 家投信事業執

行查核作業。未來，該會仍將持續配合檢調提供協助，若涉案經理人經調查確有違法情事，

將依法嚴懲。 

（七）行政院函送羅委員淑蕾建議統一英文路標拼法，俾提供來臺觀光之

外國人友善旅遊環境案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5 月 7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27708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3-10-278） 

羅委員建議統一英文路標拼法，俾提供來臺觀光之外國人友善旅遊環境案所提質詢，經交據

交通部查復如下： 

一、依據「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 」第 87-1 條規定，觀光遊樂地區可於標誌牌面上加註

英文，相關觀光遊樂地區名稱譯音原則，除依教育部函頒「中文譯音使用原則」規定，以漢

語拼音為準，並依內政部發布之「標準地名譯寫準則」規定辦理。 

二、本部高速公路局及公路總局設置之指示標誌牌面之英譯，均統一依「中文譯音使用原則」及「

標準地名譯寫準則」規定，採漢語拼音辦理，高速公路所有相關交通標誌，均於 101 年完成

地名英譯修改為漢語拼音工作。另公路總局配合本部「全臺指示標誌整合問題改善計畫」，

已於 100 年 12 月 31 日前，將所轄公路指示標誌地名英譯，統一修改為漢語拼音竣事。惟為

求審慎，公路總局已責成各區養路工程處利用例行性養路巡查，持續檢核標誌牌面英譯正確

性，如有疏漏將立即改正。 

（八）行政院函送羅委員淑蕾就政府應改善自來水高漏水率以避免水資源

浪費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5 月 7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27700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3-10-270） 

羅委員就政府應改善自來水高漏水率以避免水資源浪費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經濟部查復如

下： 

一、經濟部水利署預定於近期內邀集台灣自來水公司及相關機關開會研商，將要求台灣自來水公司

於年度實施計畫內遵行以下策略方向，以落實自來水減漏工作。 

(一)引進國外降低自來水漏水率管理技術。 

(二)落實分區管網供水系統之建置。 

(三)提升自來水配水管材耐震性及耐久性。 

(四)高缺水潛勢地區優先原則。 

二、台水公司為改善漏水率偏高問題，自 93 年起開始辦理「降低漏水率計畫」，至 101 年共降低


